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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陳瑞霖
電話：03-3322101#6100
傳真：03-3391488
電子信箱：10068360@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400531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40053165_ATTACH1.docx)

主旨：檢送「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42）」會議記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4年5月6日桃市建師字第0715開會通知單續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建築管理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42)討論 

會議時間：114年 05月 14日 15:00                    記錄: 吳騏珅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建照科 1F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處長育時 

參與人員：陳副處長育時、林科長欣慧、羅股長彥豐、簡有均、詹理事長健

鴻、劉副理事長國慶、陳永振、陳大榮、梁瀞文、林星岳、吳騏

珅、黃志新 

 

◆加速建照執行提案： 

1.有關建築法第71條「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表」執行方式及內容研討，提

請討論。 

 

決議：有關「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表」內容，後續討論完備並調整內容後

再行實施。 

 

◆個案討論： 

1.關於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286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道路寬度適用疑

義，提請討論。 

  

說 明 : 

(1)本案建築基地八德區茄明段 760地號等 1筆土地，南側鄰接 4米人行步

道用地及 4米園道用地，合計 8米詳(附件一建築線指示圖)。 

(2)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286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二）臨

接道路部分，應自道路中心線起退縮 6公尺建築，且自道路中心線起算

10公尺範圍內，其高度不得超過 15公尺。」合先敘明。 

(3)另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 36款「道路：指依都市計畫法或其

他法律公布之道路（得包括人行道及沿道路邊綠帶）或經指定建築線之

現有巷道。除另有規定外，不包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 

(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如(附件二)。 

(5)依內政部 73.09.03 台內營字第 246313號函，有關面前道路寬度之認定

詳如(附件三)。 

 

決議：本個案之面前道路寬度剃除鐵路用地外應以人行步道及園道用地寬度

合併計算檢討。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2.台茂購物中心於105年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範圍內新增電梯2部及鋼梯1座，

現今因櫃位更動，擬申請室內裝修將電梯及鋼梯範圍(一樓及三樓)區隔封

閉不使用，區隔後鋼梯起踏約5踏擬併本次室內裝修申請拆除，得否免辦

理變更使用﹖提請討論。 

 

決議：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後方可拆除。 

 

附件四 

 



 

 
 

 

 



3.航空城引用航空城標準圖說時，其建造執照審查程序為何，提請討論? 

 

決議：標準圖不可修改，應建照加註若須圖面變更應委託建築師辦理變更設

計。 

 

4.本案建築基地為八德區竹園段705、711地號，本案生活廢水擬排於南側現

有公共排水溝(竹園段712地號，所有權公有，水利用地)，該水溝並已銜

接新興路側溝。 

 

決議：本案生活廢水可沿竹園段 705、711地號左側排放至現有巷道側溝。 

 

附件六 

 

 



 
 

附件七 



 


